
《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》发布

提示：环境保护部于2017年1月18日发布《污染地块土壤环境管

理办法(试行)》。《办法》坚持“谁污染，谁治理”原则，并实行

终身责任制，将于2017年7月1日起施行。

2017年1月18日，环境保护部发布了《污染地

块土壤环境管理办法 ( 试行 )》( 以下简称《办法》)。

《办法》共分7个部分，包括总则、各方责任、环境

调查与风险评估、风险管控、治理与修复、监督管

理及附则。《办法》自2017年7月1日起施行。

《办法》明确，地方各级环境保护主管部门负责本

行政区域内的疑似污染地块和污染地块相关活动的监

督管理。设区的市级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应当于每年的

12月31日前，将本年度本行政区域的污染地块环境管

理工作情况报省级环境保护主管部门。省级环境保护

主管部门应当于每年的1月31日前，将上一年度本行

政区域的污染地块环境管理工作情况报环境保护部。

《办法》指出，造成土壤污染的单位或者个人应

当按照“谁污染，谁治理”原则承担治理与修复的主

体责任。责任主体发生变更的，由变更后继承其债

权、债务的单位或者个人承担相关责任。责任主体

灭失或者责任主体不明确的，由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

依法承担相关责任。土地使用权依法转让的，由土地

使用权受让人或者双方约定的责任人承担相关责任。

土地使用权终止的，由原土地使用权人对其使用该地

块期间所造成的土壤污染承担相关责任。土壤污染治

理与修复实行终身责任制。

《办法》要求，县级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应当建立

本行政区域疑似污染地块名单，并对具有高风险的污

染地块优先开展环境保护监督管理。污染地块土地使

用权人应当根据风险评估结果，并结合污染地块相关

开发利用计划，有针对性地实施风险管控。县级以上

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及其委托的环境监察机构，有权对

本行政区域内的疑似污染地块和污染地块相关活动

进行现场检查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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